
 

修正兒童虐待防止法成立，禁止體罰為重點內容 

 

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

 

修正兒童虐待防止法與修正兒童福祉法於 6 月 19 日在參議院本

會議上通過並成立，其內容重點為禁止父母親體罰孩子並加強兒童諮

詢處體制。法規中除了其中一部分以外將於明年 4月開始實施。關於

民法中認可父母親可在必要範圍內懲處小孩的「懲戒權」，目前正研

議應該在實施 2 年後重新評估。山下貴司法務大臣預計於 6 月 20 日

的法制審議會臨時總會上提請該會做修正之諮詢。 

受到去年 3 月於東京都目黑區發生的 5 歲女童死亡及今年 1 月

於千葉縣野田市發生的小學 4 年女童死亡的悲慘案件相繼發生影響

而進行法規修改。且因為兒童諮詢處的失職不斷爆發，要求進行徹底

加強對策的聲浪不斷高漲。 

關於修正法，為了讓法規能順利在本國會會期確實通過，執政黨

接受在野黨提出的修正協議，並採納在野黨要求的為了防止再發生，

應致力於根據醫學、心理學方面的知識對虐待的親權人等進行指導教

育等等的法規項目。  

修正法中明文禁止親權人或寄養父母、兒童福祉設施長以「管教」

名義進行體罰。為了讓兒童諮詢處可以更迅速的確保兒童安全，可暫

時保護兒童安全的「介入」機制及與家長的諮詢的「支援」機制，依

照實際需要將承辦人員區分，加強介入的機制。  

為了在搬家後也能不間斷的持續提供支援，應迅速的與搬家後的

兒童諮詢處及相關單位共享資訊。並且納入了推進與家庭暴力(DV)對

應機構之間合作一項。 

在野田市的事件中，市教育委員會將申訴受虐女童的問卷影本給

了其父親一事衍生出嚴重問題，因此規定學校、教育委員會、兒童福

祉設施的職員都要有守密義務。 

負責對應的專門單位「兒童福祉司」正根據人口及對應案件數，

推動加強體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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